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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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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气候变化对人类发展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而且气候变

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比发达国家更甚。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由于技术和资金缺乏是制约发

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所以文章侧重分析了如何在国际合作框架下实现低碳技术转移和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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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gency of the climate problem suggests not only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must now urgently implement 
mitigation measures, but also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rapidly start the transition to a low-carbon development 
path. The biggest problem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hat they don't have enough fund and advanced low-carbon 
technology. We discusse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global climate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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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进入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的平均气温已经升高近

1℃。联合国所有成员国2 000多名科学家一致认为气候变

暖已经毋庸置疑。仅在过去150年里，全球大气中的CO2

（ 主要的温室气体）浓度猛增至约百万分之387ppm，

而在此之前的80万年间，这个数字一直徘徊在百万分之

200ppm到300ppm之间。导致浓度升高的原因主要是化石

燃料的燃烧，其次还有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气候变化使发展变得更加困难。首先，频繁的干旱、

洪水、强风暴和热浪灾害带走了发展所需的资源，给个

人、企业和政府带来沉重负担。第二，如果气候变化以当

前的速度继续演变的话，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比工业化

之前的时期升高5℃甚至更多。极端天气事件将更频繁发

生，物种将大量减少，大多数生态系统已经超载并将不断

变化，许多物种难逃灭绝的厄运，岛屿国家则面临被整体

淹没的威胁。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

家受到的冲击更大。据估计，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大约有

75%到80%将由发展中国家承担。①

高收入国家过去一直占据过高的全球排放比例，现在

仍是如此。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6，但是它

们排放的温室气体却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近2/3。高收入

国家必须立即采取积极行动，通过技术创新和配套的制度

改革向低碳社会转型，以减少不可持续的碳足迹。

虽然目前的气候问题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

过程中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但是仅仅依靠发达国

家的努力，无法完成使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内的水平。②

而且，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长快、比例也越来越大。世

界气候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

从经济成本角度看，由于在发达国家减排CO2的成本

平均要比发展中国家高出5～20倍，一些发达国家及企业

在强制减排的压力下，更愿意利用相对低成本的资金和技

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而获得相应的排放指标。这就为

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提供了

可能。而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资金和技术，实现向低碳经

济转型，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2  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能性

虽然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前提下，发展

中国家实行低碳经济政策有利于自身。然而行为经济学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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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学表明，如果人们认为某种合作对自己有失公平，即

使他们会因此项合作受益，他们也倾向于拒绝它[1]。因此，

单凭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全球合作成功。

发展中国家担心将应对气候变化与谋求发展结合起来

的努力可能会使减排的责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头上。另一

方面，发达国家担心自身将为此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并

且根据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区别对待会使发展中国家推迟

行动时间③，发达国家也担心这种区别对待会削弱其对中

等收入国家的竞争力。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构建一个能够激励各方积极

参与全球减排的合作协议。《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全球

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行动方案，其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

（cap-and-trade）和基于市场的灵活减排实现机制受到高

度评价。但是其弊端也广为诟病。一是其覆盖面只占全球

排放的30%，而真正纳入排放交易计划（ETS）的排放只

占全球排放的8%。在现有议定书框架下，2010年的全球排

放只比没有任何约束下减少1.5%，对遏制全球变暖产生的

作用十分有限[2]。二是在现有框架下，各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缺乏激励加入全球减排行动[3]。因此，需要一个更有

效、更公平的新协议替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新的框架只有充分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才能

激励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行动，从而实现全球减排目

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否认“任何一国均没有

无偿对他国施加净外部危害的权利”的公正性。依据这一

原则，有学者提出以下减排合作方案：根据各国对现有大

气层中存留的温室气体的贡献，确定基准时间点（现在）

各国的“国家排放权账户”。如果实际排放超过其应有的

排放权④，则当前排放权余额为赤字。然后依照全球减排

需要，经科学设定基准时间点（现在）到未来某一目标时

间点全球还可以排放的CO2，分配给各国（人均排放额×

各国人口）。各国新增额度加上现在“国家排放权账户”

余额就是各国到目标时点的总排放额度。 后，各国在各

自的减排额度下安排自己的减排路线，并可以进行国际间

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3  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障碍

在充分考虑公平的国际合作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发展

低碳经济面临的 主要障碍就是技术和资金问题。

3.1  技术问题

大幅提高能源效率、加强能源需求管理及广泛应用

现有的低排量电力资源，可以完成将全球温度变化控制在

2℃所需的减排量的一半（世界发展报告团队根据IIASA 

2009数据得出）。例如，采用现有技术和 佳操作方案可

将工业和电力部门的能源消耗降低20%～30%[4]。如果能

够广泛应用，现有的技术和时间方案能为解决全球气候问

题争取到时间。

与气候相关的技术创新仍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发展

中国家要获取这些技术，需加强国际间的技术转让机制。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也都特别强调，

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

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但事实上，在国际间

转让清洁技术的进展并不显著。在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⑤资助的项目中， 多只

有1/3的项目中出现了技术转让。原因是发达国家担心转

让先进技术会影响其国内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甚至是整

个国家在低碳时代的核心竞争力。而且，仅仅通过节能和

广泛应用现有技术无法将全球升温控制到2℃以内。新技

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碳捕获和封存、第二代生物燃料

和太阳能光伏技术。目前大多数新技术的应用还不成熟。

例如正在进行的碳捕获和封存示范项目，目前每年只能封

存约400万吨CO2。要充分证明此技术在其他地区和环境

中的可行性，需要兴建约30家标准规模的工厂，总成本为

750亿～1 000亿美元[5]。要将温度升幅控制在2℃以内，需

要在2020年之前拥有每年封存10亿吨CO2的能力。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获取现有的低碳技术、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新的低碳技术上实现合作，则全

球范围内使用低碳技术的目标就可能实现。通过对低碳技

术转移相关理论的梳理，本文认为降低国际间低碳技术转

移壁垒是可能的。

3.1.1  低碳技术转移的特点

技术转移指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某项技术相关的

专有技能和知识从一个使用者转移到另外一个使用者的过

程[6]。低碳技术转移的特殊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除了所

有技术转移的共性外，低碳技术转移还包括由于气候变化

引起的未来碳减排成本的减少[7]；另一方面低碳技术转移

不仅仅是水平的技术转移（从一个地理位置转移到另外一

个地方），而且包括许多的纵向技术转移（从研发阶段向

商业市场化阶段）。

3.1.2  低碳技术利益相关方及诉求

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有许多利益相关者，如跨国公司、

技术输出国政府、技术接受国政府和企业、国际多边机构

及非政府组织。有些时候，各方对技术转移的目的高度一

致，但是更多情况下，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

突。能否成功协调这些冲突是技术转移实现的基础。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与技术转移有关的相关方及其利

益关注点如表1所示。

3.1.3  低碳技术转移壁垒及政策含义

（1）关于低碳技术设备的转移。这一类型的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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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壁垒主要是资金短缺问题。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足够的

资金，而且国际融资能力也不强，所以往往无法选择价格

高的 先进的低碳技术。比如，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选择在

改造现有火力发电厂的部分操作系统，而不是完全引进全

新的、前沿的火力发电机组设备。

另外，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不稳定性、预期薄弱的执法

力度都会影响到低碳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而且对于某些特殊的技术，如作为新能源的核技术，政治

考量是 大的转移壁垒。

因此，降低低碳技术设备的转移壁垒 主要是解决资

金短缺问题，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市场方式，后文详述。

（2）关于相关运营、维护技能和知识的转移。技术

转移不仅仅是技术设备的转移，更为重要的是与技术硬件相

关的运营、维护技能和知识的转移和专有知识的转移。如表

2，流向A和B能够提高技术接受国的生产能力。

 表2  国际技术转移的技术内容

技术提供者 转移的技术 技术进口者

供应商的技术能力

技术设备(A)
创造新的生产能力相关运营、维护的技

能和知识（B）
创造、管理技术变迁
的专有知识、经验
（C）

累积新的科技能力

资料来源：M. Bell, 1990. Continuting Industrialis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SPRU. University of 

Sussex, UK。

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技术转移扩大产能，主要是因

为发展中国家掌握了相关技术设备转移过程中所伴随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具备了利用引进技术和维护设备的能

力。技术出口方的企业战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专有技术

（know-how）的转移程度。如直接投资比单纯的技术出

口更容易实现专有技术的转移。另外，技术出口方的合同

执行力也会影响专有技术的实际转移程度。例如，许多电

厂交钥匙项目中，技术提供方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提供足够

的专有技能培训，导致发展中国家许多电厂没有发挥预期

的减排效果。

如果技术接受方无法掌握相关运营、维护的专有技

术，则很可能无法达到预定的技术引进目标，从而降低发

展中国家企业引进该项目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讲，发展中

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激励技术进出口双方深层次合作。

（3）关于专有技能和知识的转移。一般情况下，通过

专有技能和知识的转移能够带来长期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变

迁，进而推动技术引进国技术能力的发展、提高竞争力。

即流向C能够提高技术接受国的科技能力。这种科技能力

能够确保低碳技术在进口国的有效吸收和进一步发展[8]。

关于技术转移如何带来新的科技能力，有两种不同

的观点。传统的观点是新古典主义的累积理论。这种观点

认为物质资本投资自动会带来一国技术能力的提高。但是

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明支持另一种观点，即技术同化论。同

化论认为学习是决定资本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单纯

的技术设备转移，不一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产生作

用。知识的转移是进口国通过技术引进以提高技术能力的

核心。简而言之，技术累积论仅仅关注流向A，而技术同

化论更加强调流向B和C的核心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

言，通过引进低碳技术，减少碳排的同时增加了新的生产

能力和科技能力，有机会在未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

赖并成为技术输出者[9]。这事实上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

减排协议的初衷。

影响专有技能和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引进国的

技术吸收能力。一方面，如果引进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

强，说明企业能较好地利用引进技术的优势，从而引进技

术的意愿比较强。另一方面，如果引进国的技术吸收能力

强，技术输出方则担心技术输入者很快成为强有力的竞争

者[10]，所以技术输出方更倾向于单纯的技术设备转移，而

非深层次的技术合作。

（4）关于知识产权。当然，大多数公司在准备技术

转移的时候都会考虑知识产权问题。但是，知识产权在与

气候变化有关的技术转移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模糊不清。截

止到现在，知识产权对不同类别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技术

的影响问题，仍然缺乏综合性的研究[11]。联合国贸易与发

展会议（UNCTAD）和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

共同完成的研究指出，知识产权对技术转移既有正面影响

又有负面影响。

表1  与技术转移有关的相关方及其利益关注点

利益相关方 关注内容

跨国公司
通过技术转移或对外直接投资来提高其全球销售额、
扩大市场份额和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生产成本；关
注利润、风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技术接受国
公司

追求： 低成本、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质量或减
少成本、获取管理和市场营销经验、获取资本、获取
出口市场和新的分销网络

技术接受国
政府

追求：增强国内技术发展的能力、促进国外投资、利
用适当的技术改善生活水平和环境

技术提供者
及其政府

支持发展和政治目标，同时扩大国外市场、帮助国内
企业增加出口

国际多边机
构

以发展为目标的机构：以支持发展、实现理想的经济
和政策改革
以环境为目标的机构：通过激励市场和私人部门参
与，从而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转移

非政府组织
通过发展基金和商业渠道宣传技术转移的必要，同时
强调技术转移的文化和社会影响、转移适合当地水平
技术、减少对技术输入地的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IPCC 2000, Method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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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低碳技术转移，因为严格

的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了技术输出方被不正当模仿的风险，

从而技术转移费用降低，正式的技术转移流量扩大。拥有

低碳技术的公司愿意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前

提条件是他们不需要担心低碳技术在技术引进地的泄露，

而且利用低碳技术生产的、具备低成本优势的产品不会再

出口到母国[12]。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阻碍了低碳技术转移。尽管发展中

国家正在逐渐提高它们在技术领域的地位，例如中国在总

体的可再生能源专利排名中位列第七[13]，印度一家公司目

前在公路电动车领域居于领先地位[14]，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环保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拥

有的技术相对较少。对低碳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必然

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向发达国家支付更多的使用费，而发

展中国家本身就存在着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国际知识产

权保护相应地也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低碳技术的一个

重要障碍[15]。

（5）关于市场结构。2007年，巴顿（Barton）根据

其研究结果首次提出了行业市场结构决定低碳技术转移的

论点。他指出在其研究的可再生技术领域中，风能和光能

技术被一些大公司拥有的同时潜在的竞争者还有进入市场

的机会，市场结构相对集中。由于国际市场上有足够多的

风能技术提供者，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公司来讲，以

合理的价格获得技术许可是可能的[16]。戴维（David）对

风能和光能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17]。

但是，整体煤气化循环发电系统技术（IGCC）则完

全不同。世界范围内只有几个该技术供应商，他们有能

力定更高的技术转移价格并获取垄断利润。IGCC比传统

的火力发电厂的建设成本高30%，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来

自购买知识产权的费用[18]。对于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垄断程度高的行业低碳技术转移的壁垒更高，技术转

移更加不容易实现。

（6）关于低碳技术的发展阶段。低碳技术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未商业化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都没有实现商业化的技术，还需要做大量研究和证明，

例如LED灯；初级商业化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开始试使

用、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较慢的技术，如混合动力汽车；

业已商业化但扩散慢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商业

化、在发展中国家以较低速度扩散的技术，如改善火力发

电厂燃烧效率的技术。低碳技术转移的壁垒随低碳技术发

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至于已经商业化的低碳技术的转移壁垒，政府应该根

据以上讨论的技术转移壁垒，采取措施降低障碍水平。

初级商业化技术的市场前景很不确定性。比如氢电

池，只有在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后，氢电池技术才具备成本

优势。虽然氢电池是低碳技术，但是私人企业不愿投资大

规模生产，因为市场上没有足够的需求；只有价格下降到

合理范围，才会有足够的需求，而低价格依赖大规模生产

来实现。如果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比较严格，发达国

家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广阔的市场，实验工厂设在发展中

国家。这样既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又解决了

发达国家无法达到规模经济的问题。

由于未商业化的技术在所有国家都处于研究、演示阶

段，需要做大量研究证明，各国在不同领域所拥有技术优

势为双方提供了合作机遇。通过共同分摊新技术的研发费

用、试用费用、风险和技术共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低碳技术合作上可以实现双赢。

3.2  资金问题

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低碳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收入国家能够提供的财

政支持。否则，高昂的转型成本会让发展中国家望而却

步。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再结合低碳技

术的获取，将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低碳增长和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持。但是，当前气候融资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可以

预见的需求。发展中国家每年所需要的减排融资需求为

2 650～5 650美元（此处待与作者核实，目前还未联系

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预计到2012年减排融资实

际的年平均流量仅为80亿美元。同样，发展中国家每年需

要的适应性融资估计为300亿～1 000亿美元，而目前每年

能提供的适应性融资仅为10亿美元。

除了融资外，还存在资金筹措和调配效率低下的问

题。目前全球各类双边和多边气候变化应对基金（包括已经

在运行的和正在提议建立的）将近有20种。由于每个资金来

源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这必然会提高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

资金的交易成本。另外，虽然各个基金的目标不是完全忽视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优先权，但是很可能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

球减排协议的目标不完全一致，例如世界银行的生物碳基金

（BioCF）主要目的是推动生物多样化保护和减轻贫困。这

些不同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资金的效率。

展望未来，给碳定价（无论是通过征税还是通过设定

排放上限并建立交易机制）都是生成碳融资资源并将这些

资源投向效率较高的项目的 佳方法。就近期而言，虽然

清洁发展机制（CDM）有种种的不足，如CDM减排项目

来源主要来源于新兴工业体[18]、CDM项目并不包含占全球

碳排30%的建筑和交通运输业[19]等等，但其仍是发展中国

家减排融资 主要的基于市场的融资工具。

CDM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旨在消减温室气体减

排成本的创新合作机制的一种。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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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按

照经济学原理，为了以 小的成本实现 大的温室气体

减排量，人类应该把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安排在减排成本

低的地方。依据这一思想，《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

基于市场机制，旨在成功有效地实现减排目标的国际合作

机制。一是国际排放贸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

IET），允许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

移它们的部分“排放配额”；二是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ed，JI），允许附件Ⅰ国家从其在其他附件Ⅰ国

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获取减排信用，实际结果相当

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等量的“减排单位”；三是清洁

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允许附

件Ⅰ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非附件Ⅰ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

量”，即允许发达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

通过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并抵顶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IET是基于配额的交易，JI

和CDM是基于项目的交易。 

发展中国家承担的是共同有区别的减排责任，所以目

前没有实施国内总量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参

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唯一途径就是CDM，通过核查认证的

低碳项目建设，换取发达国家的资金。在低碳经济发展的

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可不可以在不承担国际强制减排的

前提下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呢？通过建立国内总量控制与

交易（cap-and-trade）市场，为碳排放定价，把具有负外部

性的环境污染问题纳入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体系中，激励国

内企业进入低碳经济轨道。同时，通过国内碳交易市场和

国际其他碳交易市场的联系，国内企业的碳额度可以在欧

洲和美国等国际市场上销售，实现减排换资金。当然，这

一切都需要在国际合作框架下达成一致：任何发展中国家

碳排量低于一切照旧（business-as-usual）情景下的额度都可

以进行国际交易。由于这并不违背目前合作框架下发展中

国家承担共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各方合作前景较光明。

比如，作为世界上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建立碳交

易市场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中国提出了2020年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此目标

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同时正在研究制订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

法，为碳权交易提供制度基础，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正在逐

渐形成。二是中国确立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逐步推出

的生产、投资和消费各环节降低碳排放的具体措施将推动

企业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另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

主要排放国，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

越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压力。

注：

①《斯特恩气候变化报告》运用PAGE模型估算，气候变化造成的

损失有80%将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侯普（Hope）于2009年对数据

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分析。迪林克（Delink）和阿格拉瓦拉

（Agrawala）于2009年运用RICE模型估算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

失有75%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由于未考虑失去生态系统功能的损

失，这一估算结果很可能偏低。

②在决策层和科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认为以2℃为变暖的目

标是负责人的做法。这样一个升幅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 好结果。

③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中承担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④应有排放权为基准时点大气中留存的温室气体÷全球人口×各国

人口。

⑤清洁发展机制是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由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机制，指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和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排放效果

的项目，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给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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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森林生态系统的价值不仅是向人们提供能在市场进

行交易的木材，是一个生命支持系统，其还具有诸多重要

价值，如制造氧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等生

态功能，碳汇功能只是森林生态系统全部功能（康斯坦萨

分为17 种）中的一小部分[8]。有些国家为了履行《京都议

定书》所承担的减排义务，有些根据本国政策或者社会责

任以及为气候变化作贡献的角度参与碳汇活动。美国早在

2003年建立了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以温室

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市场平台，并对减排量承担

法律约束力。具体来说，就是允许那些已经超额完成减排

义务的国家，将自己多余的减排份额有偿地转让给那些达

不到减排目标的国家。目前我国也在积极筹划建立气候交

易所，通过这个交易平台，作为商品的森林碳汇可以自由

流通。虽然我国的碳交易项目目前发展势态良好，但由于

它的起步较晚，发展还是相对落后。截至2007年，我国拥

有125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涉及碳减排量6亿多t，贸易金

额35亿美元。通过碳汇交易，在没有砍伐树木的情况下，

农民又从中获得收益，这就增强了他们植树造林的积极

性，所有种种都有助于我国碳汇向前迈进，快速发展，惠

及参与退耕还林的每一户农民[10]。

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碳汇功能不断增强，红枫湖流域退

耕还林区的森林固碳潜力不可低估，碳汇功能经济价值增

值空间也十分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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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树 53.88 13.03 3 275.70 3 974.09 

喜树 29.62 23.38 5 876.57 7 129.50 

楸树 23.95 16.77 4 216.02 5 1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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